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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审委发〔2020〕2 号 
 

 

中共聊城市委审计委员会关于印发《中共 

聊城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重大事项 

报告工作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委审计委员会，市委审计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： 

《中共聊城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重大事项报告工作

暂行规定》已研究确定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参

照执行。执行中如遇到问题，请及时与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

室联系。 

联系人：杨辉，联系电话：8321936。 

 

             中共聊城市委审计委员会 

2020 年 4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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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聊城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 

重大事项报告工作暂行规定 

 

一、按照市委审计委员会相关会议要求，根据省审计厅

有关制度和《中共聊城市委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》、《中共聊

城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》，制定本规定。 

二、本规定适用于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向市委审计委

员会报告全市审计工作重大事项，县级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可

参照本规定向本级审计委员会报告重大事项。 

三、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应就下列重要工作向主任报告: 

（一）贯彻落实审计署、省审计厅和市委审计委员会重

要决策和工作部署情况； 

（二）本级审计机关作出的工作规划、重要改革举措、

工作中的重大创新做法和经验成效； 

（三）年度审计工作计划及重大调整； 

（四）重要工作进展情况； 

（五）重要审计项目工作报告； 

（六）审计工作中发现的普遍性、典型性突出问题； 

（七）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重大违法违纪案件线索移送办

理情况； 

（八）年度审计工作情况； 

（九）召开审计委员会和全市性重要审计工作部署会议

的建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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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审计署、省审计厅对聊城审计工作的充分肯定、

重要表彰； 

（十一）其他需要报告的重要工作。 

    四、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应就下列重要工作向委员报告： 

（一）贯彻落实审计署、省审计厅和市委审计委员会重

要决策和工作部署情况； 

（二）重要工作进展情况； 

（三）年度审计工作情况； 

（四）审计署、省审计厅对聊城审计工作的充分肯定、

重要表彰； 

（五）审计委员会要求向委员报告事项。 

五、报告事项采用审计综合报告、呈阅件、聊城市审计

信息等形式报送。审计综合报告主要报送重要审计项目情

况；呈阅件主要报送普遍性典型性审计问题、重大违法违纪

线索等情况；聊城市审计信息主要报送落实上级工作部署情

况、上级表彰情况、审计工作进展情况等事项。 

六、以上报告事项，年度计划每年二月底前报告；年度

审计工作情况、重要工作进展情况每半年上报或按领导要求

上报；重要审计项目工作报告，审计工作中发现的普遍性、

典型性突出问题和重大违法违纪案件线索移送情况及办理

情况即时上报；涉及政策落实、民生、投资等审计项目及时

上报综合报告；涉及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情况可分类或汇

总报告；其他事项根据工作实际适时上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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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重大事项报告工作由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秘书科

牵头负责，各县（市区）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、市审计局局

属各单位配合。 

八、报送方式以书面报告为主，经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

室主任签发后上报。 

九、报送其他行政公文、业务文书及简报信息，仍继续

执行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、市审计局其他相关规定。 

十、本规定由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秘书科负责解释，

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中共聊城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      2020年 4月 27日印发 


